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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101年度提升服務品質評核項目表 

受評核機關或單位名稱：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評核日期： 102 年  1  月  3   日      評核人員：   徐總幹事喜廷    

評核 

項目 

評核內容（依實際情形勾選選項） 配分 評分 評核紀錄事項 

一、 

服務標

準及自

我評鑑 

 

總分： 

85分 

（一）依限訂定機關「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

計畫」並發布周知。【複選】 

１■是□否 由本機關訂定並發布周知（如

公布欄、機關網頁、公文傳達等方式）。 

２■是□否 於規定時間內訂定並發布周

知。 

10分 

 

(6) 

 

(4) 

 8 1.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97年 1月 29日以中選

秘字第 0973000010號及 101年 2月 4日

中選綜字第 1013050017號函送中央選舉

委員會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規定自

即日起實施。本會於 101年 2月訂定 101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請各組室

針對所主管及執行項目進行檢討，並填

造評核項目表等相關資料專卷收存，經

簽請長官同意後，將本計畫及附件評核

項目表上網公告周知，並影印送交相關

組室依計畫執行辦理。 

2.本會於100年6月依據提升服務品質執行

計畫評核內容，訂定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提升服務品質電話禮貌基準，公告於本

會網站並發布周知及影印送各組室落實

執行。 

3.為強化電話禮貌，於本（101）年 2月、4

月、6 月、8 月、10 月及 12 月共辦理 6

次電話禮貌測試，本會同仁電話應對情

形與應答態度，均有特別注意，使民眾

在電話詢問有關選務疑問時均能充分溝

通，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之成效。 

4.本會參加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地方行政

研習中心辦理 101 年度「選務工作人員

講習班」共分 6期，參訓單位計桃園市、

中壢市、復興鄉、龜山鄉、觀音鄉、龍

潭鄉及大溪鎮等鄉鎮市公所民政課長及

選務承辦人共 11 人，本會專兼任人員 6

人，共計 17人參訓。本年度講習有 3個

期別受到颱風影響，致使報名參訓人員 

（二）訂定並發布機關服務要點或基準（例如

為民服務要點、電話禮貌基準）。 

１■是□否 由本機關訂定並發布周知（如

公布欄、機關網頁、公文傳達等方式）。 

２□是□否 知（如公布欄、機關由上級主

管機關訂定並發布周網頁、公文傳達等方

式）。 

10分 

 

(8~10) 

 

(0~2) 

 

 9 

（三）自行評核計畫及考核項目適切情形： 

１■大致均符合機關服務特性之需求。 

２□部分符合機關服務特性之需求。 

３□過於簡單，未足因應機關服務特性之需

求，宜酌作調整。 

10分 

(8~10) 

(5~7) 

(0~4) 

 9 

（四）機關實施自行評核頻率（含電話禮貌測

試）： 

１□一年四次。 

２□一年三次。 

３■一年二次。 

４■一年一次。 

５□未實施。 

20分 

 

(20) 

(15) 

(10) 

(5) 

(0) 

 13 

（五）■是□否 有評核紀錄。 10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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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機關內評核結果追蹤及改善情形： 

１■對本機關及上級主管機關考核結果，分

送所屬相關單位參考，並予以追蹤獲得改

善 

２□對本機關及上級主管機關考核結果，分

送所屬相關單位參考，無後續追蹤改善作

法。 

３□無相關考評結果發布且未有後續追蹤及

改善作法。 

 

（七）辦理服務品質教育訓練（講習）。【複選】 

１■是□否 本機關自行辦理。 

２■是□否 參加上級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

辦理之訓練（講習）課程。 

 

（八）訂定表彰績優服務人員之措施。【複選】 

１■是□否 循年度考績實施辦理。 

２■是□否 另訂服務人員考評及獎勵措

施。 

 

（九）定期公開表彰服務績優人員。 

１■是□否 由本機關實施。 

 

 

20分 

（20） 

(20) 

(10) 

(0) 

（10） 

（0） 

 

 

10分 

(5) 

(5) 

 

 

5分 

(2) 

(3) 

 

 

5分 

 20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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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動頻繁，原奉派參訓人員因參與災修勘

驗及機關會議或協助村里民申請各項災

害補助等，致未能及時通報本會，以致

有 1 人未能及時前往參訓，通過講習訓

練之比例為 94.44%。 

5.本會 101年 3月至 9月辦理本縣新屋鄉社

子村、新屋村、平鎮市北富里及中壢市

興和里等 4 個村里長補選，依規定設置

投開票所共計 8所，辦理講習場次共計 4

場，參加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共計 179

人。 

6.本會辦理各鄉鎮市村里長補選皆依據選

務工作期程訂定講習計畫（含課程表）

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等資料，課程

內容涵括投開票所作業程序（DVD播放）

投開票所法規實務及開票統計作業等課

程，本會皆派員前往講習會場督導並加

強反賄選及兩公約宣導業務，期使補選

投開票作業過程順利圓滿，並以零缺點

為選務目標。另於選務作業中心辦理村

里長補選講習前，函送投開票日投開票

所投開票作業注意事項重點資料及開票

用各項報表，使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

員在投開票日辦理投開票作業時能有所

依循並落實執行。 

7.本會依據中選會函頒降低無效票改進作

為計畫之實施策略內容共計 14項，於核

定日 100 年 12月 19日及 101年 1 月 17

日將執行情形報告表分 2 次（共 5 頁）

陳報中選會辦理評核。另將本會 101 年

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補選期間，所執

行之降低無效票比率改進措施共計 9

項，於規定期限 102年 1月 10日前將執

行情形報告表（共 4 頁）陳報中選會評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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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管參

與提升

為民服

務情形 

 

總分： 

85 分 

（一）機關首長與民眾直接溝通機制及實施情

形：【複選】 

１■是□否 接見民眾。 

２■是□否 走動式訪查。 

３■是□否 座談會/說明會。 

４■是□否 媒體訪談，主動宣導。 

30分 21 1、本會設置民眾洽公等候區，接待受訪民

眾，主委及各組室主管除於平日受理民眾

洽公諮詢服務或來訪媒體記者之查訪

外；另積極參與縣內各機關團體召開之集

會（如座談會、說明會及村里民大會），

主動宣導「淨化選風，杜絕賄選」等業務

之重要性及解答對選務工作之各項疑惑。 

2、 建立適切之發言機制，與媒體雙向聯繫

溝通，即時處理新聞輿情；有關公務對

外發言，統一由發言人說明。 

3、 為使本會選監人員、檢察系統、警察體

系及各選務作業中心等選務作業有關人

員執行各項選務相關作業有所遵循，建

立選務突發事件通報標準作業流程，掌

握突發事件發生之資訊與後續發展，並

在第一時間作迅速而有效之處理。 

4、為落實及貫徹選舉期間監察職務之執行，

於本縣內各警察分局設置連繫中心，由選

監檢警人員直接與選民溝通，並受理選監

各項業務及處理選舉紛爭與違規事件。 

（二）■是□否 設置「首長信箱」（含電子信

箱）並能具體答復民眾詢問事項。 

10分 10 於本會大門左側及入口網站均設置民意信箱

（或首長信箱）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並於網

站上提供電子信箱民眾陳情案件之處理規定

及相關流程，責專人處理，並轉各業務承辦

人員具體答覆各項詢問事項。 

（三）機關首長的服務理念是否明確並能傳遞

至機關工作人員？具體作法為何？【複

選】 

20分 20 
 

１■是□否 明訂服務願景並公告周知。 (5) 5  

２■是□否 透過業務會議傳達。 (5) 5  

３■是□否 有計畫地在非業務會議場合，

與同仁溝通（例如午餐約會等）。 

(5) 5 
 

４■是□否 利用一般聯誼活動或社團活動

與同仁溝通。 

(5) 5 
 

（四）主管是否有其他參與提升服務品質之作

為？【複選】 

20分 19 
 

１■是□否 主動企劃研發。 (6) 6 本會於本年度業提出『我國各級選舉委員會

設置之研究－組織、編制與員額之資訊觀

點』之自行研究計畫在案，以強化資訊服務

資品質並提供上級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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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是□否 採行走動式管理。 (7) 6 

 

３■是□否 候選人登記期間主管參與服務

台工作。 

(7) 7 

 

（五）■是□否 成立委員會或推動小組，負

責推動提升服務品質任務。 

10分 5 

 

（六）■是□否 建立改善服務品質之提案制

度。 

5分 5 

 

（七）■是□否 研採企業全面品質管理、優

質服務的創新作法或其他創新加值服務。 

5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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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候選人

登記作

業程序 

 

總分： 

87分 

 

（一）■是□否 清楚標示候選人登記受理期

間及每日起止時間。 

10分  8 （一）本會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相關

規定於 101年度辦理之選舉（補選）為：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

票日期為 101年 1月 14日、本縣新屋鄉社子

村第 19屆村長補選，選舉期間自 101年 3月

16日至 101年 4月 30日止，投票日期訂為

101年 4月 21日、平鎮市北富里第 6 屆里長

補選，選舉期間自 101年 6月 1日至 101年

7月 15日止，投票日期訂為 101年 7月 7日、

中壢市興和里第 12屆里長及新屋鄉新屋村

第 19屆村長補選，選舉期間自 101年 8月

16日起至 101年 9月 30日止，投票日期訂

為 101年 9月 29日及辦理平鎮市第 6屆市民

代表第二、四選舉區市民代表遞補案。 

（二）印製各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件袋時，於

封面備註欄加註：填寫表件前請先詳閱「候

選人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

及「候選人登記時應繳保證金數額」等字

樣，並於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場所內較明顯

處張貼海報，清楚標示保證金數額，以提醒

候選人注意及了解申請登記相關事宜。 

（三）本會設置之登記場所除清楚標示受理

之選區別，並將每一受理窗口應審查表件

項目，依照審查流程表及申請登記表件清

單之順序製作桌牌，方便候選人至本會送

件申請辦理時，可事先將候選人登記所需

表件資料，按次序排列整齊，備妥相關資

料，以便快速完成登記手續。 

（四）辦理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本縣共 24

名候選人（區域立法委員 22人，平地原住

民 2人）於規定時間截止前完成登記手續。

辦理候選人登記作業時，均即時於電腦選

務系統詳細登錄候選人資料，並於當日核

對資料正確無誤後，陳報中選會完成該日

速報作業。另候選人資格由本會初審後，

將相關表件於期限內送達中選會審定。 

（五）本會於辦理選舉（補選）時，均依規

定訂定候選人登記注意事項及填寫表件參 

 （二）■是□否 清楚標示候選人登記應繳保

證金數額。 

10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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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否 清楚標示候選人登記所需表

件。（免填附書表、書證者，本項不計分） 

10分  8 考範例，於領取登記表件時說明並再次提

醒候選人務必詳閱，並刊登於本會網站提

供參選人參考或民眾下載瀏覽。 

（六）1.本會依據中選會發布之選舉、登記

公告，除依法張貼於本會公佈欄外，並將

其張貼至本會網站。另於辦理本縣各項補

選作業時，均依規定發布選舉公告、登記

公告，並張貼於本會公告欄，且將其電子

檔登載於本會機關網頁，俾供候選人及一

般民眾閱覽。 

2.本會於辦理選舉時，將候選人申請登記填

表說明及受理登記情形等相關訊息，擬具

新聞稿，經奉核後分別刊載於本會網頁及

透過新聞媒體發布新聞。 

3.本會將競選廣告物設置地區及使用管理規

則及選罷法相關法令等，於候選人至本會

領表時，印製併附，並提醒候選人配合遵

守法令規定，以免觸法。及受理登記時，

於入口處張貼行政中立宣導海報，謝絕政

黨、公職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進入辦公場所

從事競選相關活動，隨時利用時機加強宣

導。 

4.本會所辦理之各項選舉種類，有關候選人

登記相關業務，均依照各項選舉工作進行程

序表所排定之期程，依序分別登載於本會機

關網頁並辦理完竣。 

（七）本會依據中選會規定格式印製並提供

候選人登記所需表件，候選人除可至本會

指定地點免費領取外，並將其電子檔登載

於本會機關網頁，供參選人參考或下載利

用。 

 （四）■是□否  候選人登記是否於受理期間

內完成。 

10分  8 

（五）■是□否 訂定候選人登記須知 20分  18 

 （六）公開及宣導候選人登記事項：【複選】 

１■發布公告。 

２■發布新聞。 

３■辦理宣導。 

４■登載於機關網頁。 

20分 

(5) 

(5) 

(5) 

(5) 

 18 

 5 

 4 

 4 

 5 

 （七）■是□否 候選人登記所需表件資料是

否將電子檔登載機關網頁，提供參考或下

載使用。 

20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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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陳

情之處

理  

 

總分： 

87分 

（一）訂定民眾陳情案件處理程序（陳情案件

處理規定及程序）。 

１■是□否 本機關訂定。 

２□是□否 上級主管機關訂定（援引參照

辦理）。 

15分 

 

(10~15) 

(5~10) 

15 於 97年 5月 1日參考行政院 97年 4月 21日

行政院院授研展字第 09702160415 號函修頒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要

點」等擬訂本會「處理人民陳情及受理民眾

洽公諮詢案件作業規定」簽准實施，並公布

於本會入口網站據以遵循。 

（二）■是□否 發布民眾陳情案件處理程序及

作業時程（如公布欄、網頁）。 

10分 10 預有民眾陳情時當場受理後立即分送承辦人

員處理，如陳情民眾現場表達不滿，由承辦

人員作全案說明及處理時程等相關事項。 

（三）■是□否 對於民眾現場表達不滿，有既

定之紓解機制。 

10分 10 對於民眾陳情案件予以登記、區分、統計，

並列入管制。 

（四）■是□否 對於民眾陳情案件予以登記、

區分、統計，並列入管制。 

9分 5 對於民眾陳情案件均以公文、電子公文、電

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回復，並列入管制。 

（五）■是□否 對於民眾陳情案件以公文、電

子公文、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回復。 

9分 9 相關民眾陳情案件，利用業務會議及選務座

談會議與檢討會議中提出改善建議或宣導。 

（六）■是□否  定期檢討分析民眾陳情案

件，提出改進建議，供機關首長或有關單

位參考。 

9分 5 定期檢討分析民眾陳情案件，提出改進建

議；並主動每日查閱地方有關選務之新聞，

供機關首長或有關單位參考。 

（七）電子民意信箱（或首長信箱）民眾陳情

案件之適切處理：【複選】 

１■是□否 指定專責人員每日查收信件。 

２■是□否 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陳情

定義者，均以「人民陳情案件」類別掛號

登錄公文管理系統，並適切處理。 

15分 

 

(6) 

(9) 

 

15 

 

6 

9 

指定專人負責處理電子民意信箱(首長信箱)

有關民眾陳情案件，遇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陳情定義者，均以「人民陳情案件」

類別掛號登錄公文管理系統，並適切處理。 

（八）電子民意信箱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回復

速度： 

１□是□否 一至三天。 

２□是□否 四至六天。 

３□是□否 一個星期以上。 

４□是□否 二個星期以上。 

15分 

 

(15) 

(10) 

(7) 

(4) 

 

 

 

本(101)年度內至 12月 31日止，本會電子民

意信箱並無人民陳情案件；對於民眾陳情之

案件各組室承辦人員處理案件之回復均以最

速件之方式辦理。故本欄不與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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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是□否 回復民眾陳情案件公文或電

子公文是否檢附處理情形調查表，以了解

民眾對陳情案件答覆是否滿意？ 

5分 3 回復民眾陳情案件公文或電子公文均依上級

規定檢附處理情形調查表，以了解民眾對陳

情案件答覆滿意情形。 

（十）□是■否 民眾陳情獲得改善之案例，

是否發布周知（如公布欄、網頁）？ 

3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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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延伸服

務 據

點，結

合社會

資源 

總分： 

86分 

（一）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提供為民服務情

形：【複選】 

１■是□否 與相關機關（構）合作辦理宣

導活動，或搭配其他機關（構）活動辦理

相關宣導。 

２■是□否 運用相關機關（構）之相關會

議、研習、活動等，提供本機關服務資訊

辦理宣導。 

３■是□否 運用相關機關（構）服務據點，

協助提供本機關服務事項或宣導資訊。 

 

80分 

 

(35) 

 

 

(30) 

 

 

(15) 

 

 

 

 72 

 

 32 

 

 

 27 

 

 

 13 

 

 

 

 

 

 

 

 

 

 

 

 

 

 

 

 

 

 

 

 

 

 

 

 

 

 

（一）： 

1.結合各政黨地方服務之據點，依選舉各項

業務之進行，提供本會辦理選舉所需之人

力資源，如：投開票所監察員之推薦等。

另與桃園縣政府合作以跑馬燈辦理選舉法

令宣導。再者利用選舉活動期間及投開票

日監察小組委員於縣政府各警察分局執行

監察職務時，同時提供各項選務諮詢服務。 

2.運用中選會印製「選舉買票，夢難圓」宣

傳資料夾，分送縣內最基層村（里）長辦

公室使用，達到全面宣導效果。 

3.辦理配合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

委員選舉，除於印製選舉公報時登載相關

法令加強宣導外，並加註相關淨化選風等

警語，且刊登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等檢舉

查賄 3330340專線及法務部 24小時不打烊

服務免費電話0800-024-099與信箱方便民

眾隨時檢舉不法，並藉此機會教育選民，

加強民主法治的觀念。 

4.中選會製作「反賄選」宣導 DVD，除於講

習時播放宣導外，另洽請縣內廣播電台播

放宣導；同時由本會同仁擔任種子人員，

於平時或選舉（含補選）分派至公所或其

他機關辦理宣導，效果斐然，並使賄選消

彌於無形。另彙整選務各項作業重點事項

及違規事件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向選務及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說明後發給使用。 

5.積極參與各機關團體辦理之研習、集會及

活動，適時提供印有反賄選宣導標語之宣

導品，配合辦理宣導「淨化選風，杜絕賄

選」業務。 

 

6.配合法務部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本會彙

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宣導資料，送

交本縣第 8屆立法委員候選人陳根德等 24

人參考，以免知法犯法。 

7.結合檢、警、鄉（鎮、市）公所等單位共

同處理選務疑難問題，提供快速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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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與團體合作，提供為民服務情形：【複選】 

１■是□否與民間團體合作辦理宣導活動，或

搭配民間團體活動辦理相關宣導。 

２■是□否運用民間團體之相關會議、研習、

活動等，提供本機關服務資訊辦理宣導；或

運用民間團體服務據點，協助提供本機關服 

   務事項。 

20分 

 

(10) 

 

(10) 

 

 14 

 

 9 

 

 5 

（二）： 

1. 為杜絕賄選淨化選風，與本縣 9 家民間廣

播電台合作辦理宣導活動，並利用工商服

務或其他時段播放「反賄選」宣導影音資

料，使賄選消彌於無形。 

2.結合民眾信仰中心媽祖廟、土地公廟等民

間團體辦理聖誕、建醮或朝聖等活動時辦

理宣導活動。 

3.運用各鄉（鎮、市）衛生所及各醫療機構

辦理義診或健康檢查時機，提供業務相關

諮詢，並辦理宣導活動。 

六、 

完善服

務 環

境，提

供候選

人登記

服務 

 

總分： 

90分 

（一）服務場所內外環境規劃及維護情形：【複

選】 

１■是□否 室內外環境整潔、綠化美化合

宜。 

２■是□否 盥洗室及飲水等各項服務設備

整潔維護。 

25分 

 

(12.5) 

 

(12.5) 

23 

 

11 

 

12 

1.每日早上由同仁及替代役男打掃本會與戶

外環境，並由工友二人專責各其負責樓層

每日審視維護辦公室環境清潔，另與華夏

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每週二次（星期二及星

期五）派員定期清潔打少掃辦公室內外（含

盥洗室），以維護環境整潔。並於今年報名

參加環保署「消除髒亂-巡檢清理我最行」

競賽，榮獲第三名殊榮。 

2.已於辦公廳舍內擺放諸多盆景植栽以綠美

化工作環境，另於今年 4至 12月起共計 8

次，由主管率全體同仁執行環保署「清淨

家園」活動，打掃清潔室內外環境，並隨

時檢視廳舍外花草樹木長度予以適度修

剪。 

3.飲水設備部分，委由承包商(鴻運飲水機有

限公司)於 1.4.7.10 月（每 3 個月 1 次）

至本會定期維護檢修，另飲水機水質檢驗

部份，則於 2.5.8.11月（每 3個月 1次）

由台技水質環保科技檢驗，以確保飲水機

之用水品質。 

 （二）服務措施規劃情形：【複選】 

１▓是□否 依場地及實際需要規劃設置受

理候選人登記服務櫃台。 

２▓是□否 服務櫃台人員嫻熟各項申請書

表諮詢工作。 

３▓是□否 服務場所導引標示明確，動線

符合民眾方便性。 

４▓是□否 受理登記時間標示明確。 

 

25分 

(8) 

 

(7) 

 

(5) 

 

(5) 

22 

7 

 

6 

4 

 

5 

本會在受理登記候選人資料時，審查人員均

能嫻熟各項書表件諮詢工作，並能盡心盡力

答覆領表人或候選人之疑慮並確保其資料填

寫完善，以維護候選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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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民眾服務設施：【複選】 

25分 23  

１■是□否 民眾書寫桌椅文具等齊備，並提

供電話。 

(12.5) 12 於本會大廳右側放置桌椅文具供民眾書寫，

並於本會左側服務台提供電話供民眾聯繫。 

２■是□否 規劃民眾休息、等候之座椅。 (12.5) 11 於本會大廳右側放置沙發供民眾休息等候

區，並放置書報架提供報紙雜誌供民眾於休

息時取閱。 

（四）工作人員服務情形：【複選】 25分 22  

１■是□否 工作人員均佩戴識別證。 (5) 4 運用辦理選舉時機，統一重新研訂製作工作

同仁之識別證，以供上班佩戴之用。 

２■是□否 服務櫃台標示工作人員名牌。

（無櫃台化作業，不計分） 

(5) 5 各組室同仁辦公桌前均裝設職銜名牌，服務

櫃台並派員輪值，備有洽公民眾登記簿之

用，以符櫃台化作業。 

３■是□否 工作人員服裝儀容合宜。 (5) 4 統一要求工作人員服裝儀容應穿著符合時

宜。 

４■是□否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和藹，答詢詳

盡。 

(5) 4 工作人員之服務態度和藹，答詢詳盡均能符

合規定要求。 

５■是□否 工作人員服勤態度良好。 (5) 5 要求工作人員服勤時，對於民眾詢問之態度

應友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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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機關網

頁 

資訊服

務 

 

總分： 

85分 

（一）■是□否 由本機關或上級機關建置獨

立網頁，提供本機關服務事項，提供民眾

便利洽公和意見溝通。 

10分 10 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建置獨立網頁，詳列本

機關相關服務之事項，以供民眾便利洽公和

意見溝通。 

（二）針對一般民眾需求及相關法令規定，機

關網頁是否提供下列服務：【複選】 

70分 60 

 

１■是□否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主動公開相關資訊於網頁之「政府資訊

公開」專區。 

(15) 10 

 

２■是□否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規範應公

開之資訊項目資料是否全數建置上網。 

(15) 10 1.已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主動公

開相關資訊於網頁之「政府資訊公開」專

區。 

2.已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規範應公開之資訊

項目資料建置上網。 

3.已於網站上提供主管業務常見問答集

（FAQ）。 

4.已於網站提供機關地點、聯絡電話、傳真

或電子郵件信箱及服務時間。 

5.網站上已提供民眾如何取得候選人登記服

務之資訊。提供候選人登記申請書表下載

或列印功能。 

6.網站已設置電子民意信箱（或首長信箱）

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並提供電子信箱民眾

陳情案件之處理規定。 

３■是□否 提供主管業務常見問答集

（FAQ）。 

(10) 10 

４■是□否 提供機關服務時間、地點、聯

絡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信箱。 

(10) 10 

５■是□否 提供民眾如何取得候選人登記

服務之資訊。提供候選人登記申請書表下

載或列印功能。 

(10) 10 

６■是□否 設置電子民意信箱（或首長信

箱）處理民眾陳情案件。提供電子信箱民

眾陳情案件之處理規定（如已包含在人民

陳情案件處理相關規定，以該規定為主）。 

(10) 10 

（三）■是□否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規範訂

定網頁資料定期更新規定或機制，確實執

行定期更新資訊，並確保公佈資訊內容正

確無誤。 

10分 5 網頁資訊內容均配合現狀及時更新，年度內

辦理各項補選活動、上級重要之規定等，均

適時上網更新，以保持資料之新穎。 

（四）■是□否 資訊標示配合電子化政府入

口網提供分類檢索。 

10分 10 本會入口網站之資訊標示已配 合電子化政

府入口網提供分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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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遠距及

資訊流

通服務 

 

總分： 

85分 

（一）網際網路應用服務與我的 e 政府．電子

化政府入口網連結、維護情形：【複選】 

70分 55  

１■是□否  機關網頁連結。 (20) 20 本會入口網站已建置與其他機關網頁連結。 

２■是□否 活動訊息及新聞發布提供。 (25) 10 已在本會入口網站與桃園縣政府入口網站

（頁）連結，於 101 年主動提供活動訊息及

新聞發布共 1則。 

３■是□否  連結候選人登記申請書表下載

或列印功能。 

(25) 25 入口網站已建制選舉活動訊息及新聞發布提

供與連結候選人登記申請書表下載或列印等

功能。 

（二）各所屬選舉委員會網際網路應用服務與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頁）連結、

維護情形：【複選】 

30分 

 

30  

１■是□否 機關網頁連結。 (10) 10 已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重新建置本會入口網

站，並與我的 e 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建

立機關網頁連結。 

２■是□否 活動訊息及新聞發布提供。 (10) 10 於 101年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區

域及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期間，於本縣記

者、媒體、公務機關及民眾常瀏覽之「桃園

新聞網」，發布本會活動及新聞稿共計 7 則。 

３■是□否 連結候選人登記申請書表下載

或列印功能。 

(10) 10 入口網站已建制選舉活動訊息及新聞發布提

供與連結候選人登記申請書表下載或列印等

功能。 

   業於 9 月 4 日自行辦理本會「101 年資訊安

全訓練與入口網站教育訓練」，以提昇本會資

訊服務功能。 

註：各評核項目總分均為 100分，各評核內容經評核人員考量機關服務特性，如確有不適用者均不予計

分，並於「紀錄事項」欄加註說明。 
 


